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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7.5 万 m3/d）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10 月 15 日，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根据《清水

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7.5 万 m3/d）阶段性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

成验收小组（验收组名单附后）对本项目进行自主验收。

验收组成员现场踏勘了工程建设现场和周边环境，查看了项目环保设施建

设与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工程概况和环保管理要求执行情况的

介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查阅并核

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和评议，形成验收现场检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夏污水处理厂位于青郑高速、107 国道、邢远长街西延线（规划道路）

与臣子山合围地块，总设计规模为 45 万 m3/d，分三期实施。一期设计规模 15

万 m3/d，已于 2018 年 6 月建成投入使用。本期工程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

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设计扩建规模为 15 万 m3/d，现阶段土建规模为 15 万

m3/d，设备规模暂按 7.5 万 m3/d 配置，目前污水处理总规模为 22.5 万 m3/d。污

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污水处理采用“A2/O 生物池+二沉池+高效澄清池+纤维转盘滤

池+消毒”工艺。工程新建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 1座、改良 A2/O 生物池 2座、二

沉池 4 座、高效澄清池 2 座、纤维转盘滤池 1 座、鼓风机房及配电间 1 座、接

触消毒池及巴氏计量槽 1 座、加药间 1 座、除磷池 1 座、配水排泥井及污泥泵

房 1座、污泥浓缩池 2座、污泥脱水车间 1座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按照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要求，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委托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清水

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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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4 日，武汉市环境保护局以武环管[2020]125 号文对该项目进行

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总投资 53773.9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为 302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6%。

（四）验收范围

此次验收范围为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7.5

万 m3/d），包括主体工程及配套建设的其它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情况表明，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性质、建

设地点、内容、规模、生产工艺及主要环保设施等均与环评阶段一致，未发生

变动；储运工程及废气处理设施在建设阶段进行了部分调整，具体变动内容见

表 1。

表 1 项目变动内容情况一览表

变动

内容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及分析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储运

工程

新建活性炭仓库及投加

间 1座。

取消建设单独的活性炭仓库

及投加间，将活性炭仓库设

置于加药间（面积 408.26

m2）内，投加方式调整为人

工投加。

本项目仅在应急情况时

投加活性炭粉末吸附

COD，活性炭使用量较小

（年消耗量 0.5t），故实

际建设阶段将活性炭仓

库设置于加药间（面积

408.26 m2）内，投加方式

调整为人工投加。

不属于

废气

处理

设施

新建 3 套离子除臭系统，

其中 2 套除臭系统分别

收集 2 座 A2/O 生物池恶

臭气体，1 套除臭系统收

集污水预处理区（格栅及

曝气沉砂池）、污泥处理

区（污泥重力浓缩池、污

泥脱水车间）恶臭气体，

处理后的恶臭气体分别

通过除臭设施顶部排气

筒高空排放，排气筒高度

15m。

实际按 4 套除臭系统进行建

设，其中 2 套离子除臭系统

分别收集2座A2/O生物池恶

臭气体（本阶段仅建设并投

入试运行 1 套），1套生物

除臭系统收集污水预处理区

（格栅及曝气沉砂池）恶臭

气体，1 套生物除臭系统收

集污泥处理区（污泥重力浓

缩池、污泥脱水车间）恶臭

气体，处理后的恶臭气体分

别通过除臭设施顶部排气筒

排放，排气筒高度 15m。

因污水预处理区及污泥

处理区距离较远，共用 1

套除臭系统对恶臭气体

收集效率较低，实际建设

阶段对污水预处理区（格

栅及曝气沉砂池）及污泥

处理区（污泥重力浓缩

池、污泥脱水车间）分别

单独建设一套除臭系统，

该项变动不新增污染物

排放量，且能提高恶臭气

体收集效率，为对环境有

益的变动。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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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

内容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及分析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剩余

污泥

处理

在厂区内脱水后的污泥

（含水率小于60%）交武

汉源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华新水泥（大冶）

有限公司等有能力的公

司运输及处置。

项目污泥经脱水至含水率小

于 80%后在厂区暂存，然后

由武汉鑫恒畅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及湖北加特林生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定期通过运输

车辆外运综合利用。

因本项目污泥处置单位

变化，处置方式由焚烧调

整为综合利用，根据处置

单位需求，本项目污泥实

际经浓缩+板框压滤脱水

使其含水率降至 80%以下

后由武汉鑫恒畅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及湖北加特

林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定期通过运输车辆外

运综合利用。

不属于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以上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期工程运营期废水主要为污水处理厂尾水、污泥脱水过程的少量渗滤液

及职工生活污水。

本项目属于城市污水综合治理的环保工程，主体工程即为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污水处理工艺为改良型 A2/O 工艺，处理流程为：进水－配水井－细格栅

及曝气沉砂池－改良型 A2/O 生物池－二沉池－高效澄清池－纤维转盘滤池－

接触消毒池－尾水排放。本期工程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污泥脱水渗滤液经

除磷池除磷后直接排入厂内污水进水管网中，同外部管网收集的污水一起进行

处理。

厂区内采用“雨污分流”系统（雨污水管网图见附图 8），雨水由道路雨水

口收集后汇入雨水管道，排入厂外市政雨水主干管；本阶段污水处理厂尾水处理

达到《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的审

查意见》（鄂环审[2019]333 号）要求后，依托一期工程尾水专用排江管道；远

期适时新建尾水排江管道二期工程，届时尾水通过尾水排江管道二期工程排江。

（二）废气

本期工程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及食堂油烟。

（1）恶臭气体：在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由于伴随微生物、原生动物、

菌股团等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产生恶臭污染物，其主要污染因子为 H2S、NH3 和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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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浓度。实际按4套除臭系统进行建设，其中2套离子除臭系统分别收集 2座 A2/O

生物池恶臭气体（本阶段仅建设并投入试运行 1套），1套生物除臭系统收集污

水预处理区（格栅及曝气沉砂池）恶臭气体，1套生物除臭系统收集污泥处理区

（污泥重力浓缩池、污泥脱水车间）恶臭气体，处理后的恶臭气体分别通过除臭

设施顶部排气筒排放，排气筒高度 15m。

（2）食堂油烟：二期工程新增员工就餐依托江夏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食堂，

新增员工就餐产生的食堂油烟依托一期工程既有油烟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的废

气通过油烟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三）噪声

本期工程运营期主要噪声污染源包括污水泵、污泥泵、污泥脱水机、运输

车辆等。

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消声器、隔振器、设置隔声罩、对管道进

行包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噪声的产生及传播，厂区周界还种植有乔木及绿化

带，以进一步降低项目运行期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期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栅渣、沉砂、餐厨垃圾、办公生活

垃圾、剩余污泥、废润滑油、含油抹布、化验废液等。

（1）栅渣、沉砂、餐厨垃圾、办公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营运过程产生的

栅渣成分较复杂，主要有泡沫塑料、废塑料袋、膜、纤维、纸屑、木片、果皮、

菜帮等，沉砂的主要成份是泥沙等比重大于水的无机残渣，如砂石、煤土之类。

本期工程沉砂、栅渣、办公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委托武汉爱住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每日清运，食堂餐厨垃圾交由餐厨垃圾处置单位进行处理，所产生的固体废

物经过无害化处理，不对外排放，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2）剩余污泥：本项目剩余污泥为一般工业固废，不属于危险废物，项目

污泥经脱水至含水率小于 80%后在厂区暂存，然后由武汉鑫恒畅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及湖北加特林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定期通过运输车辆外运综合利用。

（3）危险废物：本项目机修仓库对水泵和风机等简单维修和保养过程中产

生的废矿物油和含油抹布，化验室产生的化验废液，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矿物

油与化验废液采用专用的储存桶进行收集，含油抹布采用专用密封袋收集，本

期工程危废暂存间依托一期工程既有危废暂存间，位于一期工程污泥脱水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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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30m2。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建设，各类危险废物产生后分类分区暂存至

危废暂存间内，并委托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江夏污水处理厂

总排口（★3）废水中 pH 值为 6.8～7.0，化学需氧量日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9.78

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日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2.8 mg/L，悬浮物日均排放浓度

最大值为 2 mg/L，总氮日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9.25 mg/L，氨氮日均排放浓度

最大值为 0.247 mg/L，总磷日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27 mg/L，色度日均排放

浓度最大值为 3，粪大肠菌群数日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35 MPN/L，总砷日均排

放浓度最大值为 1.7×10-3 mg/L，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汞、

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铅未检出，均符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江夏

污水处理厂（二期）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的审查意见》（鄂环审[2019]333

号）出水水质标准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

的一级 A标准限值要求。

2024 年 9 月 12 日、2024 年 9 月 13 日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7.5 万 m3/d）对悬浮物的处理效率分别为 71.4%、66.7%，化

学需氧量处理效率分别为94.8%、94.9%，五日生化需氧量处理效率分别为94.1%、

94.2%，动植物油处理效率分别为 97.0%、96.2%，石油类处理效率分别为 72.7%、

75.0%，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处理效率分别为 74.9%、81.6%，氨氮处理效率分别为

99.3%、99.3%，总氮处理效率分别为 74.3%、74.8%，总磷处理效率分别为 93.8%、

92.1，色度处理效率分别为 76.9%、83.3%，粪大肠菌群处理效率分别为 99.9%、

99.9%。

（二）废气

有组织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江

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7.5 万 m3/d）恶臭处理装置排气筒

（◎1、◎2、◎3）中氨排放速率、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均符合《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标准限值要求；食堂油烟排气筒（◎4）

油烟检测结果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 2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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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天气状

况晴好，符合验收监测对天气条件的要求；清水入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南、西、北侧无组织废气监测点（○1～○3）中氨浓度最大

值为 0.32 mg/m3，硫化氢浓度最大值为 0.011 mg/m3，臭气浓度均＜10；格栅、

初沉池、污泥浓缩池无组织废气监测点（○4～○6）甲烷（体积百分比）最大

值为 6.05×10-4，均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表 4厂界（防护带边缘）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限值要求（氨：1.5mg/m3；硫化

氢：0.06mg/m3；臭气浓度：20；甲烷：1%）。

（三）噪声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江三

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厂界噪声监测点（▲1～▲6）昼间噪声

监测值范围为 47.1～54.4dB(A)，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5.8～49.0dB(A)，2

天监测结果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限值要求（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四）剩余污泥

剩余污泥检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

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污泥脱水处理间（█1）采集的样

品含水率均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及其修改

单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城市总体规划，项目针对产生的废水、废

气、噪声及固体废物均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一）地表水

地表水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江

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长江排污口上游对照点、排污口下

游 1000m 处、排污口下游 3000m 处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

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明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

群浓度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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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下水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江

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厂区地下水监测点（◇1）中 pH、溶

解氧、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挥发酚、硝酸盐、氨氮、总大肠菌群

检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三）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

江三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厂界外下风向、南侧肖家咀、北

侧魏家湾环境空气监测点（○1～3）中氨、硫化氢检测结果均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限值要求。

（四）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监测结果表明：2024 年 9 月 12 日～13 日验收监测期间，清水入江三

期工程——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厂区土壤监测点配水井附近、污泥处

置装置附近（□1、□2）中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石油烃检测结

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六、验收结论

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阶段性，7.5 万 m3/d）在实施过程中，按

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

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表明，项目的主要

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验收组结合现场检查情况，认为在对项目存在的相关

问题进行整改后，该项目（阶段性，7.5 万 m3/d）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

七、后续要求

1、对照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确定的内容，细化项目建设内容和验收范围、

验收内容，补充项目变动内容、原因和分期验收的相关说明，充实项目变动的

环境影响分析内容。

2、说明各类废气处理设施（包括填充材料）的规格/型号、设计和运行参

数，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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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标准/导则的要求 , 说明废气排放口（包括采样监测孔、采样平台等）

规范化设置情况，完善废气处理设施（包括气流走向、排放口）的标识标志设

置。

3、说明依托的危险废物暂存间规范化设置和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补充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管理台账。

4、对照环评报告和审批文件确定的内容，说明土壤、地下水监控措施落实

情况。

5、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试行）》的相关要求，

充实环境管理落实情况检查内容，完善环保制度建立及执行内容，完善项目各

类环保设施、设备的标识、标牌的设置，健全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

记录。

6、完善附图附件。

江夏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7.5 万 m3/d）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202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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